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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具体方法 卖方给买方打张欠
条，买方到法院起诉，要求卖方还钱。
卖方表示没有钱，愿意以房抵债，法院
最终将卖方的房子判给买方。

此方法是当前最火，被网友誉
为最简单、有效的避税方法。

分析 吕进说，这个方法有三大
漏洞：第一，打官司需要钱；第二，买
卖双方认可欠条并不意味着法院就
不会对双方债务的真实性进行调
查；第三，即使法院对房屋进行了确
权，债权方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
也需要交税。

漏洞可能产生的风险：如用这
种方法，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用
等的总金额，可能就超过了想要规
避的个税金额。以一套原价35万
元，售价50万元的二手房为例，售
出获利15万元，应缴个人所得税3
万元。如果按照“攻略”走司法程
序，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用、评估
费用等加起来至少要4万余元。

此外，法院还会调查债务的真
实性，比如，债务是怎么产生的？用
什么方式支付的？相关支付凭证在
哪里？……如果欠款与房屋价值相
同或相近，调查会更加严格。此外，
伪造欠债一旦被查实，便会涉嫌虚
假诉讼，虚假民讼行为所侵害的主
要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可
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
规定作出处理。

即便通过了种种“关卡”判获了
这套房子，您还得进行最后一道手
续：房屋过户。洛阳“12366”税务热
线的工作人员说，即使有法院的判决
书，房屋过户到债权方时，债权方依
然要按照交易中心的核定价格交税。

假离婚、假欠债、阴阳合同……随着“二手房交易征收差额20%个税”的
政策出台，近日，网上疯传各种“避税攻略”

有避税绝招？只能图个乐！

晚报
调查

专家：“避税攻略”只能用来图个乐

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网上疯传多
种“避税攻略”，但无论使用哪种“避税攻略”，最终都需要到交
易中心去办理过户手续。只要涉及交易过户，就很难避税。

吕进提醒，网上还有“用房屋入股成立公司、再转让股
份”“借公司名义卖房”等所谓的“避税攻略”，大多是用非法
的手段来实现房屋所有权的转移，不仅违犯法律，而且操作
成本高、风险大，“只能用来图个乐”。

他说，买房、卖房是被法律监督的行为，无论是购房人
还是卖房人，都应本着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原则进行，切
莫贪小便宜，以免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

具体方法 这种方法分三步：第一
步，买卖双方夫妻各自离婚；第二步，卖
方房主与买方异性结婚，在房产证上加
上对方姓名，然后离婚，房屋归属买方
异性；第三步，买卖双方夫妻各自复
婚。这样一来，二手房过户的总费用只
包括结婚、离婚费用，房产证更名的费
用，加起来最多只要几百元就可搞定。

分析 吕进说，这种方法最大的风险
就是“假戏真做”。只要有法院的离婚
判决，在民政部门办了离婚证，就成了
法律意义上的真离婚。即使离婚后又
复婚，房子也是其中一方的婚前财产，
如果夫妻双方在未来过不到一块儿，无
房的一方就该纠结了。

吕进说，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卖房
而离婚的，他还未碰到真实的案例。

具体方法 通过“赠予”的方式进行
产权转让，私下收取买方房款。

分析 吕进说，税务部门对此早有规
定。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
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明确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
产权无偿赠予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
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
人或者赡养人，或者房屋产权所有人死
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
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对当事双方不
征个人所得税。除此以外，受赠人都得
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具体方法 所谓的阴阳合
同，就是订立两份内容不相同
的合同，一份成交价格低，是
交给房管部门备案，用来避税
的，此为“阳合同”；一份成交
价格高，是买卖双方的真实合
同，此为“阴合同”。

比如，一套房产的原价是
20万元，实际成交价是50万
元，按照新政计征20%来计
算，需要向税务机关缴纳6万
元的税款。如果签订了阴阳
合同，在“阳合同”中将成交价
写成20万元的原价，卖方就
不用向税务机关缴纳二手房
交易增值部分的税款。

分析 吕进说，这是一种
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就会
被追究法律责任，数额巨大的
还将被判刑。

此外，该方法还存在两大
风险：第一，“阳合同”上标明

的价格并不是无底线的。我
市税务部门有二手房交易指
导价，二手房交易指导价是指
房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均为
无装修的单价，仅限于对二手
房转让进行计算税费时使
用。“阳合同”上的成交价格如
果低于这个指导价，就会被认
为是为了避税而故意做低房
价，将面临房产评估、调查。

第二，一旦买方按“阳合
同”办完房屋过户手续，却
不按“阴合同”注明的较高
的价格来支付房款，卖方就
面临“偷鸡不成蚀把米”的
窘境——违法的“阴合同”不
受法律保护。即使通过中介
公司等第三方按“阴合同”完
成了交易，一旦买方拿着支付
凭证和价格较低的“阳合同”
要求卖方退款，卖方就会陷入
麻烦中。

□记者 孟国庆 实习生 周成杰

假离婚、假欠债、阴阳合
同……伴随着“国五条”细则
中“二手房交易征收差额20%
个税”的政策出台，近日，网上
疯传各种“避税攻略”。这些

“招数”真的可行吗？是否存
在法律风险？昨日，记者采访
了“晚报律师帮帮团”的成员、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吕
进和相关部门后得出结论：这
些“绝招”在现实中难以实行。

伪造欠债
通过司法途径判决过户

通过阴阳合同
不缴税或少缴税

打着“赠予”旗号
行卖房之实

双方离婚再交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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